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课程考核方案（试行）

	考核内容
	考核项目
	分值
	分值要求
	相关说明

	平时

成绩
	考勤情况
	考试：50％

考查：

60％
	1.迟到一次扣分不得低于5分；
	考勤记录包含旷课、迟到、早退、请假四类情况，必须按标准符号填入成绩记录表。

	
	
	
	2.早退一次扣分不得低于10分；
	

	
	
	
	3.旷课一次扣分不得低于20分；
	

	
	
	
	4.请假一次扣分不得低于2分。
	

	
	学习态度
	
	1.扣分一次不得低于5分；
	1.扣分项包含上课睡觉、玩手机(电脑)、不带学习资料、不服从授课教师座位调整、拒绝回答课堂提问、不积极参与课堂讨论、不积极参与课堂实验(实训)、不按时交作业等情况；

2.增分项包含上课主动回答课堂提问、积极参与课堂讨论、授课教师抽问回答正确、课堂实验(实训)表现优异等情况。

	
	
	
	2.加分一次不得超过5分。
	

	
	作业检查
	
	根据完成与否和完成质量评分
	每次作业成绩以百分制记录，期末算平均分填入平时成绩记录表作业小计一栏。

	考试
成绩
	统一考试
（考试）
	考试：50％
	试卷分值满分100分
	采用统一考试，授课教师必须在学期考试前按照教务处统一模板提交AB两套试卷。

	
	
	
	
	

	
	过程性考核

（考查）
	考查：40％
	过程性考核满分100分
	采用过程性考核，授课教师必须将学生考核成绩填入过程性考核记录表，在学期考试前提交考核方案，并提供补缓考、重修方泰或试卷。

	
	
	
	
	

	备注
	1.平时成绩记录至少包含以上三项考核项目。考试科目的平时成绩占50％；考查科目平时成绩占60％。如因教学情况变化，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报教务处审批同意后再做调整。

	
	2.成绩记录表的每一项记录都必须手写填入；授课教师必须在第16教学周提醒学生在授课教师处查询平时成绩，第17教学周后不再提供查询；

	
	3.所有成绩记录均采用百分制；

	
	4.课程考核方式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既定方式执行，由教务处每学期提前发出；

	
	5.根据课程需要考核方式如有调整，由教研室主任报教务处审批同意后方可更改(建议知识理论型课程采用统一考试，技能型课程采用过程化考核)；

	
	6.特别提醒：考核方式为考查的课程，每次各类的过程性记录（含平时成绩）务必有理有据、详实准确，确保成绩公平公正；

	
	7.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任课教师应当在第16教学周前申请取消该生所修课程的考试资格：

	
	（1）未经批准修读的课程；

	
	（2）累计旷课、早退达三分之一及以上者：

	
	（3）未交作业量达三分之一及以上者；

	
	（4）课程中的实验(实训)、小测验三分之一未参加者。


